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乌税稽罚〔2024〕21号
新疆宏胜晟源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650109MA7FL0YN2Y）:

我局对你公司（地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牧地东路街道办事处光明路南侧健康路西侧菜园子安置小区06幢0单元2层14室）2022年1月6日至2022年12月31日的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你公司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你公司未取得进项发票，于2022年5月27日向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种苗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金额186,553.40元，税额5,596.60元，价税合计192,150.00元。你公司于2022年1-6月共开具101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金额合计7,339,319.79元，税额合计14,326.64元，价税合计7,388,791.43元，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购方名称
	金额
	税额
	价税合计
	发票份数

	1
	哈依沙尔·阿拜
	35145.00
	0
	35145.00
	1

	2
	和田市远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20782.17
	6207.83
	626990.00
	19

	3
	鹤城建设集团股份公司盘锦凯正分公司
	2311881.19
	8118.81
	2320000.00
	25

	4
	湖南卓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724800.00
	0
	724800.00
	8

	5
	
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
	262390.00
	0
	262390.00
	3

	6
	新疆博通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819204.43
	0
	819204.43
	11

	7
	
新疆坤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29800.00
	0
	229800.00
	3

	8
	新疆润新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750000.00
	0
	750000.00
	9

	9
	新疆森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00
	0
	1000000.00
	11

	10
	新疆双瑞电力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52000.00
	0
	252000.00
	3

	11
	新疆煜宸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0
	300000.00
	6

	12
	新疆中铉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14000.00
	0
	14000.00
	1

	13
	朱玉志
	54462.00
	0
	54462.00
	1

	合计
	7339319.79
	14326.64
	7388791.43
	101


资金明细如下：

（1）你公司向哈依沙尔·阿拜、和田市远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坤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润新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森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双瑞电力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朱玉志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未收到资金。

（2）你公司向鹤城建设集团股份公司盘锦凯正分公司开具25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价税合计2,320,000.00元。收到资金1,320,000.00元，同日将上述资金转入王德治个人银行账户中。

（3）你公司向湖南卓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开具8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价税合计724,800.00元。收到资金125,000.00元，同日将上述资金转入胡克祥个人银行账户中。

（4）你公司向新疆博通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开具11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价税合计819,204.43元。收到资金819,204.43元,同期收到新疆斯空轩商贸有限公司26,000.00元。同日将上述资金分别转入赵青龙等人个人银行账户中。

（5）你公司向新疆煜宸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开具6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价税合计300,000.00元。同期收到资金300,000.00元，同日将上述资金转入牛冬至个人银行账户293,400.00元，转入新疆盛世盈峰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账户6,700.00元。

（6）你公司向新疆中铉伟业商贸有限公司开具1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价税合计14,000.00元，收到资金14,000.00元，同日将上述资金转入王守勇个人银行账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你公司上述行为已构成虚开发票。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电话记录、现场笔录、银行交易明细及发票复印件等。

二、处罚决定

你公司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9年3月2日第二次修订）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0号）第三十四条和《关于发布〈乌鲁木齐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乌鲁木齐市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4号）及附件《乌鲁木齐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之规定，你公司虚开发票金额在50万元以上，属严重情节，处50，000.00元罚款。
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4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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